
和泰保經聯合團隊
在職訓練課程

優體保險



提供優體費率

使投保民眾在保費預算固定下

享有較高的保障額度

優體商品保險市場商機







係指依據被保險人是否

1.吸菸經驗

2.健康狀況

3.生活方式

4.家族病史

等因素，對死亡率風險作更精確評估之人壽保險。

優體保險定義



1.傳統型定期人壽保險、終身人壽保險、萬能人壽保險。

2.投資型人壽保險。

前項壽險商品之死亡率風險，應以吸菸體及非吸菸體為

主要分類基礎，且同一壽險商品之吸菸體體位等級不得

超過二種，非吸菸體體位等級不得超過三種。

目前和泰代理可銷售之險種為【定期壽險】

優體保險種類



被保險人於投保時告知過去一年內未曾吸菸且經尼古丁

檢測值呈陰性反應，並經保險公司核保程序評定為符合

投保標準。

前項優體體位核保標準，應規範被保險人至少滿足

下列要件，始得適用優體費率出單承保：

（一）須年滿二十歲以上。

（二）符合標準體體位。

（三）通過優體體位判定之必要核保程序。

優體保險投保標準



 本保險契約為吸菸體承保者，如被保險人體位於保險契約有效
期間內已符合非吸菸體標準，要保人得檢具變更申請書、尼古
丁檢測報告及健康聲明書向承保保險公司申請變更為非吸菸體
體位。

 保險公司依核保程序，檢測確認被保險人體位符合當時之非吸
菸體標準，並經保險公司同意變更後，於自下⼀保單週年日起
適用投保時原投保年齡之非吸菸體費率。

 前述尼古丁檢測報告由要保人自行檢具，不以至保險公司合
作之指定檢測機構為限，而相關檢測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
擔。

 檢附之被保險人檢測報告如有疑慮時，保險公司得要求被保
險人至保險公司合作之指定檢測機構重新檢測。重新檢測之
費用由保險公司負擔。

費率調整機制



人身保險業銷售優體壽險商品時，應依下列規定充分揭露必要資

訊：

（一）商品簡介及銷售廣告應揭露判定優體體位之主要核保項目，

及被保險人可能適用其他體位費率之效果說明。

（二）要保書、商品簡介及銷售廣告應記載以下提示警語：

１、只有當被保險人通過判定優體體位之必要核保程序，並經保

險公司為同意承保之意思表示後，始能適用優體費率。

２、未於要保書誠實告知被保險人吸菸史、吸菸現況及其他足以

影響承保費率之決定等重要事實者，保險公司得依保險法第六十

四條及保險契約約定解除契約。

銷售時應揭露資訊



人身保險業及其招攬人員於銷售優體壽險商品時，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不當唆使有效契約保戶終止契約，或以契約轉換及其他方式投保，致保

戶權益受損者。

（二）故意隱匿其他體位費率，僅提供優體費率或標榜最低費率為不當之招攬

者。

（三）與其他人身保險業之優體壽險商品作費率或核保項目、標準之不當比較

者。

（四）未經核保程序即向消費者承諾可適用優體費率，為不當之招攬者。

銷售時不得違反下列事項



投保年齡：20歲-65歲

投保年期：10年/15年/20年/25年

保額規定：100萬-6000萬

優體壽險相關資訊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金

意外身故保險金

意外完全失能保險金

優體壽險給付項目



投保時告知不吸菸

保險公司確認是否
為標準體

保險公司確認是否為
非吸菸體[尼古丁檢測]

保險公司確認為

非吸菸標準體

適用非吸菸標準體
保險費率

投保時告知有吸菸

保險公司確認是否

為標準體

保險公司確認為

吸菸標準體

適用吸菸標準體保

險費率

投保範例



台灣人壽優體定期壽險

富邦人壽優樂定期壽險

陸續新增中…




